
关于河北永和荣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同时定向发行 

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河北永和荣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国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现对由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推荐的河北永和荣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

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提出问询意见，请公司

与主办券商予以落实，将完成的问询意见回复通过全国股转

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审核系统一并提交。 

1.关于持续经营能力。根据公开信息查询，澳亚集团（港

交所上市公司）预计 2023 年上半年综合亏损净额在 4000 万

美元至 5000 万美元。 

请公司：（1）结合报告期后澳亚集团等主要客户订单签

署情况、新客户拓展情况、最新经营数据（收入、成本、单

位成本及产品单价、毛利、毛利率、净利润等金额及较同期

变动情况）等说明公司主要客户业绩下滑对公司生产经营的

影响；（2）结合期后与澳亚集团的销售定价的变化、公司产

品可替代性程度等说明公司是否具备议价能力；（3）结合报

告期后公司下游行业发展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重要客户需求

下滑及定价大幅下降的情形等说明公司产品需求是否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存在业绩大幅下滑的风险；（4）说明上



述情形是否属于“重要客户本身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进而对

公司业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分析和评

估上述情形的影响程度和预期结果，综合判断是否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并作重大事项提示。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补充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

见。 

2.关于业务转型。根据申报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公司

2019 年开始筹建厂房及生产线，于 2021 年 6 月投产；2022

年 7 月，公司购买了北京永和预混料生产线的生产厂房、机

器设备等生产要素；公司销售的产品来源由从北京永和邯郸

分公司采购的产成品逐步转变为全流程自产。 

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与北京永和的办公地址、人

员、财务核算、成本及费用是否存在混同，是否具备业务独

立性；（2）公司与北京永和如何划分客户，是否存在相同客

户（如存在，说明如何划分订单及定价差异）；（3）北京永和

邯郸分公司客户向公司转移期间、转移是否重新签署合同及

发生成本；贸易业务期间毛利率达到 15.74%、半自产阶段毛

利率反而降低、通过降低价格方式以保障客户转移是否具备

商业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4）主要客户转移前

后的同一类产品定价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原因；（5）业务合

并前北京永和邯郸分公司经营数据情况（包含但不限于收入、

净利润），是否与转移客户后的申请人经营情况存在较大差

异及原因；（6）报告期内转型各阶段所对应的转移客户及自

身开拓的客户数量、收入及占比，业务合并前先转移客户的



原因；（7）按照平均单价、各项平均成本（采购成本等直接

材料、人工成本、折旧等制造费用）定性定量说明业务转型

的各阶段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1）补充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

明确意见；（2）对业务转型过程中关联交易真实性、成本费

用完整性、利润真实性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同时说明

核查程序。 

3.关于销售费用。根据前次问询回复，公司报告期内获

取客户的主要方式是老客户带动新客户，不需要复杂的业务

开发过程，洽谈业务合作由管理层完成，不需要专职的销售

人员。请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管理人员薪酬及主要工作

内容、产品及客户特点等说明由其承担部分客户承揽作用的

合理性，是否存在关联方为公司代垫成本及费用的情形；（2）

销售部门成立后的主要作用，客户开拓方式是否发生变化；

（3）结合客户差异情况等说明与可比公司客户开拓方式是

否存在差异；剔除职工薪酬及客户转移因素影响后，公司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费用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主办券商、会计师补充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

见，同时说明对于费用及成本完整性的具体核查程序、核查

范围及核查结论。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

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

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如财务报告审

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补充披露、

核查，并更新推荐报告。 

请你们在 10 个交易日内对上述问询意见逐项落实，并

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材料全套电子版（含签字盖

章扫描页），涉及更新申请文件的，应将更新后的申请文件上

传至对应的文件条目内。若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

改，请以楷体加粗说明。如不能按期回复的，请及时通过审

核系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如公开转让说明书所引用的财

务报表超过 6 个月有效期，请公司在问询回复时提交财务报

表有效期延期的申请，最多不超过 3 个月。 

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严肃地检查报送材料，

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疏漏、不实。 

我们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

们发出审核问询意见。如发现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

作，我们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质量评价，并视情况采取相应

的自律监管措施。 

挂牌审查部 

二○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